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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7 年度省级
财政专项资金使用绩效自评报告

关于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达 2017 年的各专项资金，

陆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高度重视，迅速制定了专项

资金的工作方案及用款计划，并确立了绩效评价工作小组，

确保做到专款专用。在县委县政府和市局的正确领导下，我

局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大、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严格

贯彻习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要求，以保障公

众饮食用药安全为中心，以深化市场整治为切入点，以构建

长效监管机制为保障，以推进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改革为抓

手，科学谋划，创新监管，严厉打击食品药品制假售假违法

行为，全力推进各项目标的实现和重点工作的完成。根据下

达《关于开展广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 2016 年度省级

和中央补助地方财政专项资金检查的通知》要求，我局领导

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并落实有关人员对 2016 年度专项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自查，现将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我局 2017 年度省级食品药品安全专项资金及中央补助

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共计 223 万元。（其中：食品药品监

管资金 29 万元，省食品药品抽验专项资金 13 万元，省食药

监系统监管能力建设专项资金 4 万元，食用农产品快检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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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万元，补助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资金 100 万元，中央

补助地方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4 万元，中央及省补助县级

快检车配套资金 60 万元。资金主要用于开展食品药品抽检、

快检、食品药品监管工作。

二、自评情况

（一）专项资金到位情况

根据《关于提前下达 2017 年省级食品药品安全专项资金

预算指标的通知》（粤财社【2016】269 号）文件、《关于下

达 2017 年省级食品药品安全专项资金（第二批）使用计划

的通知》（粤财社【2017】50 号）文件，《关于下达 2017 年

中央财政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的通知》（汕财社【2017】9

号）文件，省财政厅《关于转下达 2017 年食品药品监管系

统县级食品快速检验车配备项目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

的通知》（粤财建【2017】103 号）文件，2017 年省级共下

达资金 189 万元，中央共下达补助资金 34 万元。

2017 年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59 万元（食品药品监管能力

建设 4 万、食品药品安全体系建设-食品药品抽检 13 万、食

用农产品快检 13 万元、食品药品监管 29 万元）于 2016 年

12 月 26 日到位。

2017 年省级食品药品安全专项资金（第二批）130 万

元（县级食品快检车项目 30 万元，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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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补助 100 万元）于 2017 年 04 月 19 日到位。

2017 年中央财政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 4 万元于 2017

年 1 月 21 日到位。

2017 年食品药品监管系统县级食品快速检验车配备项

目中央基建投资预算内投资额 30 万元于 2017 年 08 月 2 日

到位。

（二）专项资金支出情况

一是食品药品监管资金 29 万元。资金使用明细如下：

办公费 1.25 万元、印刷费 11.28 万元、公务用车维护费 1.83

万元、其他交通费 0.6 万元、维修（护）费 1.96 万元、其

他商品和服务支出7.12万元、培训费1.83万元、邮电费0.11

万元、差旅费2.07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办公设备购置0.94

万元。

二是省食品药品抽验专项资金 13 万元。资金使用明细

如下：委托业务费 5 万元、公务用车用油维护费 2.61 万元、

邮电费 0.09 万元、电费 0.1 万元、办公费 0.17 万元、维修

费 0.51 万元、专用材料费 4 万元、差旅费 0.12 万元、其他

支出 0.38 万元。

三是省食药监系统监管能力建设专项资金 4 万元。资金

使用明细如一：其他资本性支出-办公设备购置 4 万元。

四是食用农产品快检资金 13 万元。资金使用明细如下：

专用材料费 13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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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中央补助地方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食品药品监

管）4 万元。资金使用情况如下;办公费 0.16 万元、印刷费

1.47 万元、交通费 0.5 万元、培训费 1.72 万元、差旅费 0.15

万元。

六是食品安全示范县创建试点补助 100 万元。资金使用

情况如下：公务用车维护费 5.16 万元、其他交通费 0.47 万

元，邮电费 0.56 万元、办公费 1.38 万元、维修费 1.73 万

元，其他支出 29.7 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办公设备购置 4

万元，印刷费 15.44 万元，差旅费 0.42 万元。结余 41.14

万元。结余的原因一是办公设备正在政府采购中，二是培训

宣传项目已做好计划，正在实施当中。我局会严格做好剩余

专项资金监督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七是中央及省级补助县级食品快检车项目升级配套资

金 60 万元。快检车正在由省局集中采购当中，相关政府采

购程序尚未完毕，款项未能支付。结余 60 万元。

（三）事项管理情况

一是履行综合监管职责，发挥政府“抓手”作用。我局

继续认真履行食品安全综合监管职责，充分发挥政府“抓手”

作用，加大协调力度，制定了《陆河县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

核办法》，认真部署食安委各成员单位做好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筹备召开了 2017 年全县食品安全工作会议，会议对 2016

年的食品安全工作进行总结梳理，对 2017 年工作进行部署

安排，并与各镇人民政府签订了《食品安全责任书》，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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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作目标，明确分解了工作任务，落实监管责任，形成了

食品安全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

二是加强食药安全隐患排查，提升风险管控水平。一是

开展食品药品安全风险隐患大排查，严防严管严控食品安全

风险。年初，对集体食堂、年夜饭供餐单位、农村大规模集

体聚餐、食品批发及集贸市场、药品经营使用单位、小作坊

等加大监管工作力度，严格监管集体食堂经营行为，严厉打

击无证经营、食品采购来源不明、经营过期变质食品等违法

行为。同时，要求全县 127 个村（居）委食品安全协管员在

元旦春节等重大节日期间严密监控所在地集体大规模聚餐

情况，严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二是开展全县食品药品安全

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制订了工作方案，针对学校

食堂、食品药品生产、流通、消费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深挖风险隐患，严处食品药品违法行为。

三是加强市场安全监管，规范食药市场秩序。我局将日

常监督检查与专项整治相结合，切实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综合

监管，努力提高食品药品监管水平和保障能力。

（四）专项资金完成绩效目标情况及取得的成效

一是落实日常监管。各股室各所根据年初制订的工作计

划，落实好“四品一械”日常监管职责。开展食品生产、食

品市场流通、餐饮经营、药械和保化生产、经营企业的日常

监管工作，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及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

动态。同时，圆满完成了县“两会”、高考中考、梅花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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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期间及元旦、中秋、国庆等节假日期间的食品安全

保障工作。

二是推进各专项整治工作。相继开展了食品生产加工小

作坊专项整治、“两超一非”、“百日整治”、农村食品安全专

项整治、校园及其周边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春秋季学校食堂

专项整治、化妆品“四打一规范”和非法添加专项行动、保

健食品非法会议营销专项治理工作等，有效规范了食药市场

秩序。

三是加大稽查打假力度。今年，从全局的高度来重视和

谋划稽查打假工作，整合全局执法力量，对重大案件举全局

之力予以推进。同时将日常监管、专项检查、监督抽检、投

诉举报、市场巡查与稽查打假工作相结合，切实加强食品药

品安全综合监管，努力提高食品药品监管水平和保障能力。

今年来，我局共立案查处食品药品违法案件 59 宗、结案 58

宗，其中食品类立案 19 宗、结案 18 宗；药品类立案 38 宗、

结案 38 宗；化妆品立案 1 宗、结案 1 宗；医疗器械立案 1

宗，结案 1 宗，罚没款 10 余万元。

四是开展食药综合治理。一是积极开展创建省级食品安全

示范县创建工作。今年，我县为第一批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

创建试点，我局拟定了《陆河县创建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实

施方案》，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食品生产加工监管、

流通销售环节特别是农村集市食品销售行为、餐饮服务监

管、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单位和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示范街

创建、小摊贩的监督管理、村（居）集体聚餐管理、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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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信用体系建设、食品安全宣传教育、食品安全应急体系建

设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创建任务。二是重视群众投诉

举报，积极开展核查工作。认真核查群众投诉举报，对群众

举报投诉认真负责，不放过任何有用的案源线索，切实解决

群众的合理诉求。至今共受理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质量安全问

题投诉举报信息 43 宗（受理 40 宗）。按接收食品药品投诉

举报的渠道分：电话 19 宗，网络 20 宗，信件 1 宗，走访 3

宗。三是充分发挥抽检在风险防控和技术监督方面的积极作

用，全力维护我县食品药品质量安全，已完成国家总局农产

品抽检任务取样 307 批次（不合格 1 批次，不合格率 0.33%），

完成省级任务 25 批次，完成县级任务 331 批次（不合格 3

批次,不合格率 0.96%）；药品抽样 88 批次，药品快筛快检抽

样 200 批次。四是积极推进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这项民生实

事。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是全省 2017 年民生实事之一，

省、市也已将该项工作纳入年度食品安全考核。为推进该项

工作落实，2017 年，我县选定辖区内新城市场、朝阳市场、

吉安市场、岁宝百货、万家福百货、河口宝龙市场 6 家农贸

市场开展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今年共检测 22661 批次，其

中合格 22524 批次，不合格 137 批次，合格率为 99.4%，处

理不合格食用农产品 980.5 公斤。（其中检测蔬菜 21456 批

次，水产品 1325 批次）。五是认真做好药品、医疗器械、化

妆品不良反应监测的上报工作，共上报药品不良反应 179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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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不良事件 81 例，上报化妆品不良反应 6 例。

五是大力开展食品药品宣传教育。开展了 3.15 消费者

权益保护日、“科技宣传周”、“食品安全宣传周”、“安全用

药月”等食品药品宣传活动，现场参与群众达 1600 余人次，

发放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传资料和法律法规资料 15000 多

份；加大从业人员培训力度，提高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

对全县食品药品从业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培训，累计已举行 4

期培训班。通过开展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宣传和从业人员培

训，有效提高人民群众食品药品安全科学素养和自我保护能

力，营造人人关心食品药品安全的社会氛围

（五）专项资金使用及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人员不足。监管对象点多、面广、量大，监

管强度大，执法人员长期超负荷运转，且执法装备短缺，严

重制约着监管工作的正常开展。

（二）监管技术力量不足。全局食品药品相关专业人员

少，且缺少相应培训，制约了监管职能履行，与紧迫的监管

形势严重不符。

（三）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有待提高。特别是食品生产经

营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低，食品卫生安全观念淡薄，个别小作

坊、小餐馆、小食店，办证积极性依然不高，食品安全事故

极易发生。

（四）食品安全基层监管网络作用发挥不理想。乡镇设

立的食品安全管理机构多为临时机构，食安专干“不专”。

村（居委）协管员没有补贴，职责任务不清，工作责任心不



— 9 —

强，致使镇村两级网络作用发挥不够。

三、改进意见

我局通过开展自查工作，针对我局工作实际，对省级专

项资金安排及管理提出的改进意见如下：

一是希望省局能加强对基层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 二是

县局资金有限，监管强度大，希望省局给予足够资金支持，

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

经自评，我局专项经费使用情况的绩效评价等次为良。

陆河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 年 05 月 17 日


